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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机关档案管理规定》解读

文/ 丁德胜 信玉红

机关档案的整理与归档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解读之七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第四章第三节规定了机关档案

的整理与归档，提出了卷件融合、电子文件

归档等新思路、新要求。

机关档案的整理

档案整理工作，就是按照档案的形成

规律和特点，根据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把

档案整理成便于保管和利用的有序体系的

业务活动。《规定》明确了档案整理的原

则，并对具体整理流程提出了要求。

1.整理原则

《规定》提出了档案整理的4项原则，

即遵循文件材料的形成规律；保持文件材

料之间的有机联系；区分不同价值，便于保

管和利用；逐步推进卷件融合管理。其中

两项原则需要重点关注：一是要求整理工

作遵循文件材料的形成规律，让整理真正

成为文件材料办理的自然延续过程，这项

原则不仅传统载体档案适用，对于各种电

子形式档案整理同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是要求逐步推进卷件融合管理，为今后

档案整理工作发展提出了路径和方向。

2.基本流程

机关档案整理工作主要指对全宗内档

案进行的整理。实践中，由于不同门类档

案或者采用不同整理方法的同一门类档案

整理时都有相应的整理规则，导致整理要

求繁复多样，给整理工作带来不少困扰。

实际上，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档案整理的

基本流程都是一致的，都需要确定整理单

位、揭示档案之间的内在联系、确定整理

单位之间的先后顺序、为档案提供唯一标

识、编制检索工具，也就是组件（卷）、分

类、排列、编号与编目。

正是基于上述思路，《规定》对组件

（卷）、分类、编号与编目提出了具体要求：

组件（卷）。《规定》提出“文书档案、

照片档案、录音档案、录像档案、实物档案

一般以件（张）等为单位进行整理。科技档

案、人事档案、会计档案一般以卷为单位

进行整理。其他门类档案根据需要以卷或

件为单位进行整理”，建议不同门类档案

确定适当的整理单位。对于具体的组件或

组卷要求，《规定》没有详述，但概括起来

一般分为 2 项内容，一是件（卷）的构成，

即件（卷）由哪些部分构成；二是件（卷）

内排序，即这些构成部分之间如何排序。

分类。《规定》对于全宗内档案的

分类提出了3项要求：一是在《规定》第

二十三条门类设置基础上制定统一、稳定

的分类方案。二是不同门类、载体或形式

的档案的分类方法应当协调呼应。三是机

关档案分类方案一般采用年度、机构（问

题）、保管期限等分类项进行复式分类，有

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从具体整理工作

角度来看，分类指的是档案归类，即将完

成组件（卷）的档案按照分类方案，划分、

归入相应的层次和类别，揭示档案内在联

系，使档案形成一套有机体系。

编号。《规定》提出了档号编制要

求：一是档号应当体现档案来源、档案

门类、整理分类体系和排列顺序等档案

基本属性。二是不同载体或形式的档号

编制方法应当协调呼应。机关应当按照

要求制定本单位统一的编号方案，保证

不同门类、不同整理方法档案的档号结

构类似、位数相当，并且档号内容体现全

宗、门类、保管期限等档案基本属性。由

此，建议以《归档文件整理规则》中档

号结构为基准，调整门类属性，确定以

件（张）等为单位整理的档案的档号结

构；同时，对以卷为单位整理的档案档

号进行扩展，增加年度、保管期限项目，

实现卷、件档号结构的协调呼应，满足

《规定》档号编制要求。

编目。对于目录编制，《规定》将其

纳入检索工具予以统一规定，要求目录应

当满足手工检索和计算机检索需要，并且

应当与档案著录、元数据收集等工作和要

求协调对应。在此基础上，《规定》在“信

息化建设”一章中提出了室藏传统载体档

案目录数据库建设要求。因此，准确理解

编目工作，一是应当将目录编制与档案著

录、元数据收集工作联系起来，二是要将

目录编制与目录数据库建设、数字化元数

据和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相应元数据库建设

联系起来。

卷件融合管理

卷件融合是《规定》在档案整理方面

提出的新思路。卷件融合的本意是规范、

简化档案整理规则，从整理思路、档案管

理、档号编制、目录编制上将卷、件逐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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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实现档案资源的融合管理。

一是从整理思路上将卷、件统一起

来。卷、件作为目前同时存在的2种整理方

式，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立卷在保

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按件整理在体现

文件形成规律方面都有对方无法比拟的优

点，因而科技档案等以卷为单位整理，文

书档案等以件为单位整理都有其合理性，

不宜简单以卷代件或以件代卷。

实践中，卷内件与按件整理的件并

无本质区别，因而可以将卷、件看作档

案整理的2个级次，其中件为基本单位，

卷则是在件这个基本单位基础上将密切

联系的件组合起来来反映一个问题或一

项活动（比如科技档案）。当然，如果件

本身已经能够基本反映一个问题或一项

活动（比如文书档案），则无须再进行组

合。因此，卷件融合，首先要尊重卷、件

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其

次，要将件确立为档案整理的基本单位，

统一卷内件和按件整理的件的整理要

求，将卷、件的整理统一起来。当然，在

具体整理中，为避免混乱，同一门类不宜

同时采用卷、件 2 种整理方式。

二是从档案管理上将卷、件统一起

来。在档案管理实践中，不少单位习惯于

将采用卷、件不同整理方式的档案分开管

理，增加了管理系统开发负担，造成档案

资源人为割裂，同时在档案日常管理、检

索、利用、统计等方面也增加了操作难度。

从管理上将卷、件统一起来，就是要通过

统一档号、统一目录编制等手段，将采用不

同整理方式的同一门类甚至不同门类的档

案实行统一管理，不再因为整理方式不同

造成档案资源分散、管理分割。

三是从档号编制上将卷、件统一起来。

目前，卷、件档号编制采用了以《档号编制

规则》《归档文件整理规则》为代表的2套

编号体系，增加了整理负担，影响了档案

资源的统一、规范管理，是卷件融合的障

碍之一。如果按照前述卷、件统一的整理思

路，将卷内件和按件整理的件的整理统一

起来，则反映档案整理结果的卷、件档号

也可以实现相对统一。比如，按照《规定》

的档号编制要求，可以考虑采用类似“全

宗号 - 档案门类代码·[年度/类别号/目录

号] - 保管期限 - [机构/问题/卷号]  -  件号”等

兼顾卷、件整理要求的通用档号结构，去

统一规划设计卷、件的档号编制方案（如：

Z109 - ZP·2019 - Y - 003 - 0001、Z109 - KJ·

JJ01  - D30   - 001 -  0003），实现二者的统一。

四是从目录编制上将卷、件统一起

来。卷、件采用不同的目录形式也是目前实

现卷件融合管理的一个障碍。以卷为单位

整理的档案需要同时编制案卷目录和卷内

文件目录。为方便查阅，过去有将案卷目录

和卷内文件目录结合起来形成全引目录的

做法，但全引目录制作复杂，主要适用手工

管理需要，因而没有广泛应用。延续全引

目录的思路，可以考虑采用在每条卷内文

件目录上增加案卷属性（比如增加案卷题

名）的方式，将案卷目录和卷内文件目录合

二为一，形成案卷文件目录。在此基础上，

再将案卷文件目录与归档文件目录以序

号、聚合层次、档号、文号、责任者、文件题

名、案卷题名、日期、密级、页数、备注等项

目（可以依需要继续扩展）组织起来，就可

以形成较为规范、统一的档案目录。统一

的档案目录有助于档案目录数据库建设，

方便计算机对档案进行统一管理和检索，

可以作为今后档案整理的改革试点方向，

但目前对于档案实体管理，仍旧需要按照

卷、件整理方式分别编制案卷目录、卷内文

件目录和归档文件目录。

机关档案归档

《规定》从归档时间、归档程序和质量

要求 3 个方面对归档工作进行了规范。

1.归档时间

《规定》要求“机关档案经文书或业

务部门整理完毕后，应当在第二年6月底

前向机关档案部门归档；采用办公自动

化或其他业务系统的，应当随办随归。归

档时间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提出

了除有特殊要求外，应当在第二年6月底

前向机关档案部门归档；采用办公自动

化或其他业务系统的，应当随办随归。

2.归档程序

《规定》提出了归档程序要求：“归档

时交接双方根据归档目录清点核对，并履

行交接手续。机关档案实现随办随归的，还

应当按规定履行登记手续，记录电子文件

归档过程元数据。”对于传统文件材料归

档来说，清点核对目录、履行交接手续即完

成归档程序，但电子文件归档除同样进行清

点核对目录、履行交接手续外，还应履行登

记手续并记录电子文件归档过程元数据。

3.质量要求

在归档质量上，《规定》强调“归档文

件材料应当为原件”，也就是说，以纸质形

式流转办理的文件，归档对象应该是其纸

质形式，以电子形式流转办理的文件，归档

对象应该是其电子形式，而纸质文件材料

的数字复制件或电子文件的打印件是作为

原件异质备份形式存在的。这项要求明确

了电子文件的归档对象。

在此基础上，《规定》提出了仅以

电子形式归档的 2个条件：一是要按照本

《规定》第五章开展信息化建设，为电子

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提供条件。二

是要求电子文件不具有永久保存价值或

其他重要价值，或者电子文件无法转换

为纸质文件或缩微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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